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办事指南

办理地点: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             办公时间: 周一～周五  9:00~12:00  13:30~17:00


6.4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
检测鉴定文件备案办事指南（试行）

深圳市宝安区的部分已建工程，凡符合《关于加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10]66号）规定，并在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补办了规划确认的复函后，应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办理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手续。

一、申办条件

（一）所申报房屋建筑符合《关于加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10]66号）所规定处理对象的条件，并在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补办了规划确认的复函；

（二）申请人已委托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建筑物质量进行检测、鉴定，并已取得房屋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报告。
二、办理程序
第一步：业主到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下载或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申请表》，填写有关表格并加盖单位公章，并按本办事指南要求的资料清单准备有关资料。
第二步：业主委托有资质且已在深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检测鉴定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测鉴定，检测鉴定单位出具检测鉴定报告。
第三步：业主按本备案指南的要求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递交备案资料；

第四步：深圳市宝安区危险房屋管理办公室对检测鉴定方案、报告等资料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核对检测现场，出具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检测鉴定备案审查意见单；
第五步：符合备案要求的工程，业务办理中心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危险房屋管理办公室的《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检测鉴定备案审查意见单》，对业主出具《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证明》。

三、办理时限

十个工作日（其中危房办为七个工作日）。

四、办理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海关大厦九楼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五、应提交的资料清单

（一）深圳市房屋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申请表；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在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补办的规划确认的复函；
（四）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方案、报告（原件）；

（五）有图纸的需提供相关专业施工图纸全套，待核对完检测鉴定报告后，退回给业主（若无图纸的，需提供一份情况说明，业主签章认可）； 

（六）房屋名称前后不一致的，须提交《建筑物命名批复书》或其它证明材料；
（七）房屋权属证明文件（<房地产代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或<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注：符合深府[2010]66号文中处理对象第四款条件的须提交此材料）；

六、相关表格

（一）《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申请表》

七、法律、法规依据

（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79号令）；

（二）《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深圳市人大公告第83号）；

（三）《关于加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10]66号）；

（四）《深圳市房屋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规程》（深建质安[2010]340号）。
七、重要提示

1、质量鉴定结论备案应由所有业主共同申请，并共同委托专人办理。

2、提交资料为复印件的，应加盖业主的公章或城建档案室的核对专用章。

八、收文回执格式

附后。

九、效力

告知性备案。备案材料有虚假或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责令改正，并依法追究责任。
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
检测鉴定文件备案申请表

	房屋建筑名称
	

	房屋建筑地址
	

	所有申请人共同委托的经办人姓名、电话
	

	申 请 人 应 提 交 的 主 要 备 案 资 料

	名    称
	编    号
	鉴 定 机 构
	日  期

	质量鉴定报告
	
	
	

	建设单位或购房人
	
	法定代表人

（签 章）
	

	
	
	法定代表人

（签 章）
	

	
	
	购房人

（签 章）
	

	
	
	购房人

（签 章）
	

	承   诺   书

	我司（本人）申报的 （房屋建筑项目名称）  符合《关于加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10]66号）处理对象第       款之规定，且提交的备案材料真实有效。如有不符，一切法律后果由我司（本人）承担。

建设单位名称（购房人姓名）：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质量
检测鉴定文件备案证明

（建设单位或购房人名称）：

根据《关于加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府[2010]66号）和《深圳市房屋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备案规程》的规定，你（司）提交的（房屋建筑名称）房屋建筑质量检测鉴定文件已备案。

特此证明。

附件：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建筑基本信息
二〇一一年  月  日    
附件：
深圳市宝安区房地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建筑基本信息

	名称
	

	地点
	

	层数
	

	结构形式
	

	建筑面积
	

	申报人
	

	鉴定机构
	

	报告编号
	

	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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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网址:  www.szbajs.gov.cn                               咨询电话：27660201、27660206

